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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 

鄂卫办通〔2018〕1号 
 

 

关于做好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》 

(2018 年版)实施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计生委（局），部省属医疗卫生机构： 

   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88号）及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

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（2018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国卫

药政发〔2018〕31号）文件，为做好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（2018

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新版目录”）的实施工作，现就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明确目录实施过渡期时间 

    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全省基本药物目录

实施“过渡期”，实行“过渡期”有关政策。 



 
— 2 —

    二、严格执行新版目录 

    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，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启用新版

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。在过渡期内，原省级 280种非目录药品继

续按基本药物管理，过渡期后，省非目录药品目录废止，转为

“非基药”管理。 

    三、全面优先配备使用国家基本药物 

    坚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，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强化辖区内

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管理，督促各县区

根据新版目录调整完善县级使用目录，做好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

衔接，保障临床用药需求。 

    各公立医疗机构应根据功能定位和诊疗范围，对照新版目录

及时调整本机构用药目录，确保优先配备国家基本药物。完善

医疗机构信息系统，对基本药物进行标注，加大对医师、药师

和管理人员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、处方集培训力度，提高基本

药物合理使用和管理水平。充分发挥药师作用，将基本药物使用

情况作为处方点评重要内容，定期统计分析通报。 

    四、做好“过渡期”基本药物采购工作 

    （一）《湖北省公立医院药品挂网目录》中药品属性为“基药”

且在新版目录中的药品，继续按照原属性网上采购和使用管理。 

    （二）《湖北省公立医院药品挂网目录》中药品属性为“基药”

但未在新版目录中的药品，调整属性为“非基药”，医疗机构在

“过渡期”内仍按基本药物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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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《湖北省公立医院药品挂网目录》中药品属性为“非

基药”且在新版目录中的药品，调整挂网价格为同企业、同品规

全国最低价，经企业确认后将药品属性改为“基药”，纳入基本

药物管理。 

    （四）省卫生健康委将适时开展基本药物动态调整及挂网

目录外新版目录药品的资质准入工作，保障全省基本药物供应。 

    五、其他要求 

    新版目录是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核心，各地应高度重视

新版目录实施工作，落实领导责任、保障责任、管理责任、监督

责任，根据现行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要求，将辖区内医疗机构

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纳入当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，确保取得

实效。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，强化政策解读、宣教，为新版目录

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省卫生健康委将根据各地新版目录使用

情况，每年另行制定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，并将

使用情况与基药补助资金拨付挂钩。 

    新版目录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公布的版本为准

（http://www.nhfpc.gov.cn/yaozs/s7656/201810/c18533e22a3940d

08d996b588d941631.shtml）。各地、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，

应及时汇总报告省卫生健康委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16日 

    （政务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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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 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11月 19日印发  
 


